
香港助產士管理局

考生須知

I. 引言

助產士管理局考試分為筆試及客觀有系統臨牀考試兩部分。

II. 筆試

筆試包括選擇題、長答題及短答題。

A. 考試前

1. 考生須在考試開始前 15 分鐘到達試場。

2. 遲到的考生須給予監考主任一個充分解釋。除特殊情況外，遲到超過半小時

者將不准應考。

3. 凡未能出示印有考試編號的准考證及香港身份證╱護照的考生，不得進入試

場。證上照片不得任意除去或塗改。

4. 考生須自備鋼筆、原子筆、鉛筆、間尺和膠擦。除選擇題或另有指明外，考生不

得用鉛筆作答。

5. 考生不得攜帶任何書籍、紙張或電子設備╱通訊器材進出試場。考生須把攜帶

的所有其他物品放在管理局人員所指定的地方。考生如在考試進行時被發現

使用上述物品，將被取消考試資格。

B. 考試進行時

6. 在考試開始後的首半小時及完結前 15 分鐘，考生不得離場。

7. 考生須特別注意試卷頭版或試題第一頁開首部分的一般指示 (即有關答題數

目的指示)。考生亦須留意監考主任的宣布。

8. 細閱試題，答非所問不會獲得分數。

9. 將考生編號清楚地填寫在答題簿封面指定的位置上。 不得在封面或任何內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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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上姓名或作簡簽。

10. 不必抄寫試題，但必須在每頁頁邊寫上試題號數。每答一題開新頁。

11. 考生可選擇以中文或英文作答，並必須以相同的語文應考筆試及客觀有系統

臨牀考試。

12. 不必依次答題，可用鉛筆繪畫草圖及圖表，字跡須清楚可讀。

13. 草稿或擬稿應寫在答題簿上而不應寫在印水紙、試卷或散頁上，並應將並非

答案的草稿部分刪除。

14. 在索取額外紙張或向監考員示意時，考生應坐在原位並舉手。

15. 考試完畢時，考生須立即停筆，否則會被取消該考試資格。

C. 考試後

16. 考試完畢後考生應坐在原位，直至監考主任宣布可以離場為止。

17. 考生須在所有答題簿上 (包括未經使用的答題簿 )填上考試編號，然後交回。

考生亦須把開考後分發的所有紙張 (包括經使用或未經使用的紙張 )，交還監

考主任。考生只可攜帶准考證和筆試(第一部分)的試卷離場。

18. 考生離開試場或禮堂附近的地方時，須保持肅靜，不應高聲談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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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客觀有系統臨牀考試

A. 一般須知

1. 客觀有系統臨牀考試可評估考生的臨牀才能。臨牀考試設有 9 至 11 個考試站，

包括 7 個筆試站和 2 個互動站，並可能有 1 至 2 個預備站或休息站設於互動

站之前。考生須作答所有考試站的題目。

2. 筆試站的試卷 (可能連同其他工具 )會放在桌子上。考生不得在試卷上書寫或

帶走試場內任何物品。

3. 筆試站的題目範圍可包括書本知識、詮釋檢驗報告內的資料╱數據或胎心聲

及宮縮監察圖、按產前或產後記錄找出妊娠所引起的問題、儀器的用途等。

4. 休息站不設試卷或指示。考生可稍事休息或運用休息時間來複查答案。

5. 預備站通常設於互動站之前，並會清楚列出指示。考生須細閱指示，準備應

付下一個互動站的試題。

6. 互動站由考官主持，並可能有角色扮演者在場。考生可能要作實況處理及回

答相關問題，或執行一項任務。

7. 總考試時間會視乎已安排的考試站數目而定。總考試時間由 60 至 80 分鐘不

等。

B. 考試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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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考生須在准考證上所示的開考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試場。考試開始後，考生將

不獲准進入試場。

9. 凡未能出示印有考試編號的准考證及香港身份證╱護照的考生，不得進入試

場。證上照片不得任意除去或塗改。

10. 考生須自備鋼筆、原子筆、間尺和膠擦。

11. 考生不得攜帶任何書籍、紙張或電子設備╱通訊器材進出試場(包括等候室)。

考生須把攜帶的所有其他物品放在管理局人員所指定的地方。考生如在考試

進行時被發現使用上述物品，將被取消考試資格。

C. 考試進行時

12. 考試站會由 1 至 11 順序排列。考生可能被安排在任何一個考試站開始考試，

然後順序進入下一站繼續考試。

13. 每名考生只有一本答題簿，內附各考試站所用的答題紙。考生須自行攜帶該

答題簿進入各考試站。

14. 考生會獲給予時間填寫答題簿封面，並注意必須用屬於該站的正確答題紙填

寫答案。

15. 每個考試站的考試時間限定為 6 分鐘。開考時會發出信號，並於其後每 6 分

鐘再發出信號一次。考生聽到信號後方可開始作答，未聽到信號不得離開及

前往下一個考試站。

16. 草稿或擬稿可寫在答題簿後的空白頁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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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考試後

17. 考試完結時，考生須交回填有其考試編號的答題簿(包括未經使用的答題簿)。

18. 考試完畢後，考生可能須留在等候室，直至他們獲通知可以離場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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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客觀有系統臨牀考試場圖解

以下流程圖顯示筆試站及互動站的位置，以及考生在考試進行時前往考試站的路

線。

IV. 例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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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     1  

郁太是一名 26 歲初孕婦，於妊娠 30 週時到產前診所檢查。經檢查後，發現她的

血壓為 160/100 mmHg，尿蛋白呈弱陽性(+ve)。於是，她被送往產前病房治理。

1. 她出現了甚麼問題？ (1 分)

2. 試列出 3 項顯示她情況正在惡化的臨牀跡象。 (3 分)

3. 試列出 3 項因此種情況而引起的孕婦併發症。 (3 分)

4. 她已接受超聲波檢查。

試列出進行此項檢查的 3 個目的。 (3 分)

問題      2  

請看下圖，然後作答。

1. 上述整套工具有何用途？ (1 分)

2. 試列出進行此項程序的 2 個先決條件。 (1 分)

3. 進行此項程序有何目的？ (1 分)

4. 試列出進行此項程序最常見的適應症。 (1 分)

5. 你會如何詮釋此程序的測試結果？ (3 分)

6. 試就各項測試結果列舉處理方法。 (3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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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一般提示

1. 切勿將完成的答題紙隨意擺放，任由其他考生閱覽。考生如向其他考生提供

協助、企圖獲取協助或以任何方法作弊，一經發現，會被記名及可被勒令離

開試場或取消考試資格。

2. 試場人員不負責看管考生的物品。

3. 在一般情況下，如天文台發出 3 號或以下颱風信號，或黃色或紅色暴雨警告

信號，考試將如期舉行；如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暴雨警告

信號，考試將延期舉行。屆時，管理局會通過電台或電視台作出宣布，請考

生    留意。    然而，在開考後，如天文台發出 8 號颱風信號或暴雨警告信號，考

試會繼續進行。

4. 過往的考試題目可於管理局網址 www.mwchk.org.hk 下載。

二零一零年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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